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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性改革

短程作為

•制度分立
並各自檢
討現行制
度(解決財
務危機)

中長程作為

•自112.7.1
初任教職
員者，重
行建立退
撫制度(尚
未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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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例重點

第五章

年資制度轉銜(86‐88)

第四章
退撫給與之支（發）給、保障及變更(64‐85)

第三章

撫卹(51‐63)
第二章

退休(17‐50)

第六章

附則(89‐100)

第一章

總則(1‐16)

法案名稱：公立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例

（共6章、100條）

規範事項：退休及撫卹事項合併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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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及準用對象

準用對象

§94、§96

教職員§3

1.學校依法定資格聘（派）任、遴用之校長、
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專業及技術
教師、稀少性科技人員、專任運動教練及新制
助教

2.在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前(74年5月3日前)
進用不需辦理公務人員或技術人員改任換敘，
其職稱列入所服務學校或其附屬機構之編制，
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有案之職員

1.公立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該主管機關
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2.護理教師

3.軍警校院與矯正學校，依教師法或教育人員
任用條例規定聘任之教職員

4
註：74年5月4日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後，公立學校職員之任用，適用公務人員任用相關規定，爰其退休事項則回歸公務

人員退休法辦理



三、退休條件

體能降齡自願退休

屆齡退休(§20)

一般自願退休

一般屆齡退休

彈性自願退休

一般命令退休

因公命令退休
命令退休
(§22-23)

自願退休
(§18-19)

6

原住民教職員自願退休

身心傷病或障礙自願退休



三、退休條件

◎教職員符合自願退休條件，「應」准其自願退休
◎身心傷病自願退休條件：

任職滿15年，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公保半失能以上或身心障礙等級為重度以上等級。

二、罹患末期之惡性腫瘤或為安寧緩和醫療條例所稱之末期

病人，且繳有合格醫院出具之證明。

三、永久重大傷病證明，並經服務機關認定不能從事本職工

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

四、符合身心障礙資格且經依勞保條例第54條之1所定個別

化專業評估機制，出具為終生無工作能力之證明。

◎原住民教職員自願退休條件為任職5年且年滿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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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休條件

◎彈性自願退休條件：

教職員配合學校「停辦、合併或組織變更」 ，
經服務學校「依法令」辦理「精簡」，符合下
列情形之一者，應准其自願退休：

一、任職滿25年。
二、任職滿10年而未滿20年，且年滿55歲。
三、任本職務年功薪最高級滿3年，且年滿55歲。



◎身心失能命令退休條件：

有下列情事之一，經服務機關出具其不能從事本職工

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之證明之一者

一、公保半失能以上或身心障礙等級為重度以上等級。

二、罹患第三期以上之惡性腫瘤，且繳有合格醫院出具之

證明。

★服務學校依上述第一項情形主動申辦教職員之命令退

休前，應比照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33條規定提供

職業重建服務。

三、退休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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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擇領退休金種類及條件

一次退
休金

月退休金

兼領1/2一次退休
金+1/2月退休金

退休金種類(§27)

一般屆齡
退休

身心傷病或障
礙自願退休

滿15年

未滿15年

月退休金

一次退休金

一般命令
退休

因公命令
退休

兼領1/2一次退
休金+1/2月退
休金

擇領退休金條件(§31)



五、月退休金起支年齡(§32)

11
註：因本條例於民國107.7.1日施行，107.1.1-107.6.30退休生效者，仍適用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不適用本表指標數76
未符合法定起支年龄者，可選擇支領展期或減額月退休金(每提前1年，扣減4%，最多提前5年)，並以法定起支年齡為計算基準。



 公立學校教職員任滿15年，達公保半失能、身障重度以上、惡性腫
瘤末期、安寧緩和醫療條例所稱末期病人及永久重大傷且不能勝任
工作者，自願退休金起支年齡為55歲。

 原住民公立學校教職員自願退休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及條件為任職滿
25年且年滿60歲(仍適用15年過渡指標數之設計)。

 不受起支年齡限制情形

1.曾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領有失能給付，且於退休前五年內有申請

延長病假致留支原薪、考績列丙等、無考績或成績考核留支原薪之

事實。(仍應先符合自願退休條件及年資滿15年)

2.過渡期間符合指標數者，得退休並立即支領全額月退休金，不須受

法定起支年龄影響。前開過渡期間指標數之年齡，在115年前須年滿

50歲；116年以後須年滿55歲。

3.本條例施行前已符合法定支領月退休金條件之教職員

五、月退休金起支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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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調整退休金計算基準(§28)

實施年度 退休金計算基準 實施年度 退休金計算基準

107.7.1~
108.12.31

5年平均薪額 114年度 11年平均薪額

109年度 6年平均薪額 115年度 12年平均薪額

110年度 7年平均薪額 116年度 13年平均薪額

111年度 8年平均薪額 117年度 14年平均薪額

112年度 9年平均薪額
118年度以後 15年平均薪額

113年度 10年平均薪額

1.本表之適用對象以本法公布施行後新退休者為限，不適用於已退休人員。

2.本法公布施行後新退休者，其退休金應按其退休年度，依本表所列各年度退休

金計算基準計算，之後不再調整。但本法公布施行前已符合法定支領月退休

金條件而於本法公布施行後退休生效者，仍按最後在職等級計算退休給與。

3.本表所列平均薪額計算區間，均從最後在職往前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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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調降優惠存款利率(§36)

實施期間

利率

退休金種類

14



調降優惠存款利率：支(兼)領月退休金者

降至

9%
降至

0%
107.7.1~109.12.31 110年以後

註：月退休總所得=優存利息+月退休金
原即低於最低保障金額者，維持原金額

調降後月
退休總所
得不得低
於最低保
障金額

最低保障金額

調降至0%
優存本金
全部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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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降優惠存款利率：人道關懷弱勢保障
(§36)

1.適用對象：支(兼)領月退休金且退休所得低者

 每月退休所得，低於替代率調降方案最末年(第11年)之上

限金額。

2.具體作法：

替代率調降方案最末年(第11年)之上限金額中，屬於公保優

存部分，仍照18%利率計算其相應可辦理優惠存款之本金，以

適度保障其退休權益。

3.支領減額月退休金者，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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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降優惠存款利率：人道關懷弱勢保障
(§36)

優惠存款利息降為0後，月退休金48,698元，低於第11年後替代率
53075*2*52.5%=55,729元。
屬優惠存款利息55,729-48,698=7,031元部分，仍照18%利率計算
其相應可辦理優惠存款之本金。

月退休金：48,698元
每月優惠存款利息：23,922元



調降優惠存款利率：支領一次退休金者

支領一次退休金者
(一次退休金+公保養老給付合計以3百萬元本金-45,000利息為例)

實施期間
等於或低於最低保障金額部分 超過最低保障金額部分 每月利

息合計
本金 利率 利息 本金 利率 利息

107.7.1~
109.12.31

2,144,000 18% 32,160 856,000 12% 8,560 40,720 

110年~111年 2,144,000 18% 32,160 856,000 10% 7,133 39,293 

112年~113年 2,144,000 18% 32,160 856,000 8% 5,707 37,867 

114年以後 2,144,000 18% 32,160 856,000 6% 4,280 36,440 18



調降優惠存款利率

廢止從優逆算表：

1.現職人員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自方案實施日起，按其所

具退撫新制實施前年資實際得領取之養老給付金額辦理。

2.現職人員同步全面實施公保年金：

現職人員退休時得選擇支領一次性給付或年金(且無年齡限

制)；若擇領年金，須與月退休金合併計算月退休總所得替代

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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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37)

1.退休所得替代率計算公式：

退休所得
替代率(%)

月退休(月補償)金+優存利息(或社會保險年金)

最後在職本(年功)薪2倍

≦

社會保險年金：
指於政府機關、公立學校或公營事業退休所領取之公保年
金或勞保年金，不包括純私人機構退休所領勞保年金。20



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

人員類別

法案施行前已退休人員＆

法案施行前已符合月退休金

支領條件者

法案施行後始符合月退休

金支領條件者

退休金

(分子值)
不適用均薪方案 適用均薪方案

現職待遇

(分母值)
不分退休年度都以最後在職「本(年功)薪×2」

計算(不適用均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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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

2.已退休者：自107.7.1起，逐年調降替代率上限

調降後月
退休總所
得不得低
於最低保
障金額

最低保障金額

註：月退休總所得=優存利息+月退休金
原即低於最低保障金額者，維持原金額

以10年時間過渡
(每年調降1.5%)

22



六、給付：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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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

24



六、給付：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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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

先降優存

先採均薪

仍高於替代率上
限者，再降至替
代率上限金額

• 優惠存款利息

• 舊制月退休金(含
月補償金)

• 退撫新制月退休金

• 公保或勞保年金優
先保障，不扣減

低於或等於替代
率上限者，直接
支領該金額

計算月退休所得扣減順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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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

月退休所得之待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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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兼領者)

★按兼領月退休金及一次退休金比率分別計算，再合計

1.按兼領月退比率計
算公保優存本金後
，2年半歸零

2.替代率上限按兼領
月退比率計算

3.最低保障金額按兼
領月退比率計算

兼領
月退

1.按兼領一次退比率計
算公保優存本金，加
計兼領一次退休金優
存本金，再依一次退
休金者逐年調降優存
利率規定辦理

2.最低保障金額按兼領
一次退比率計算

兼領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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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公布施行前、後因公傷病命令退休人員，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適用替代率調降規定：

一、因執行職務時，發生意外危險事故、

遭受暴力事件或罹患疾病，以致傷病。

二、因前款以外之情形，已致傷病且致全身

癱瘓或致日常生活無法自理。

六、給付：調降退休所得替代率

替代率調降之排除對象(§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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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撫慰金名稱改為「遺屬年金」；一次撫慰金名稱改為「遺屬一次

金」。

2、遺屬年金的給付標準，為月退休金的1/2，給與條件為：

（1）配偶支領遺屬年金的起支年齡為55歲；其與退休人員的婚姻關係，於

其亡故時累積存續10年以上。

（2）身心障礙之成年子女擇領遺屬年金規定

（3) 未成年子女給與至成年止。

（3）遺族已依本法或其他法令規定領有退休金、撫卹金、優惠存款利息，

或其他由政府預算、公營事業機構支給之定期性給與者，不得擇領遺

屬年金，但仍可支領遺屬一次金。(本條例施行之日起1年內亡故者不

適用之)

六、給付： 調整月撫慰金制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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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其他調整

（一）取消年資補償金

法案施行1年後(自108.7.1起)退休生效者，不再發給年資補償金；

原審定擇領月補償金者，於法案公布施行前、後，所領月補償金

金額仍未達原得領取之一次補償金金額者，補發其餘額。

（二）採計育嬰留職停薪期間之年資

1、育嬰留職停薪期間之年資，得選擇「全額自費，繼續撥繳退撫基

金費用」，以併計教職員退休、資遣或撫卹年資。

2、本項規定公布施行(總統公布第3日)以後之育嬰留職停薪年資，始

得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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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給付：月退休金調整機制(§67)

消費者

物價指數

國家整體財
政狀況及經
濟成長率

退撫基金

準備率與
投資績效

行政院、考試院
會同衡酌調整之32



 教職員在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條例、刑法瀆職罪章
之罪或假借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犯其他罪

 先行退休、資遣或離職後始經判刑確定者，應剝奪
或減少退離(職)相關給與

 已支領者，照應剝奪或減少之全部或一部分追繳

剝奪或減少退離給與(§79)

自始剝奪

•死刑

•無期徒刑

•7年以上
有期徒刑

減少50%

•有期徒刑
3年以上，
未滿7年

減少30%

•有期徒刑
2年以上，
未滿3年

減少20%

•有期徒刑
1年以上，
未滿2年



 教職員在職期間涉有校園性侵害案件，先行
退休、資遣或離職後始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確定者。

 應自始剝奪其退離(職)相關給與；其已支領
者，應追繳之。

剝奪退離給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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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財源

(一)調升提撥費率：

1.法定提撥率調整為12%至18% (§8)。

2.實際提撥率，由行政院會同考試院，依據退撫基

金定期財務精算結果，適時檢討調整(§9)。

(二)繳費分擔比率：

維持政府分擔：65%；教職員分擔：3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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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挹注(§40)
年金改革中，屬於舊制年資改革所節省
的經費，以及優惠存款制度改革所節省
的經費，應全數挹注退撫基金。

七、財源

圖：來源出自陳副總統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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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制度轉銜：年資保留、併計(§86-87)

規定類型 人員類別 年資 適用情形

保留年資

任滿5年離職
未轉職

(107.7.1以後
離職者為限)

任公職未
滿15年

俟年滿65歲之日起6個月內申領退休金，並
支領一次退休金

任公職滿
15年

俟年滿65歲之日起6個月內申領退休金，並
得擇領月退休金

年資併計
年金分計

任滿5年離職
有轉職
公轉私

(107.7.1以後
離職者為限)

任公職未
滿15年

於其他職域退休並於年滿65歲之日起6個月
內，併計其他職域年資成就月退休金請領
條件；或比照保留年資規定，請領一次退
休金

任公職滿
15年

比照保留年資規定，於年滿65歲之日起6個
月內請領月退休金或一次退休金，無須併
計其他職域年資

從私轉公且在
職者，辦理屆
齡及命令退休

任公職未
滿15年

依年資併計規定，併計其他職域年資成就
月退休金請領條件

任公職滿
15年

直接照退撫條例規定擇領一次退休金或月
退休金，無須併計其他職域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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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下列情形之一，不適用之：

(1)依法被撤職、免職或免除職務。

(2)有第75條所定喪失辦理退休權利事由。

(3)有第25條第1項所定不得受理退休案之情事。

2.所領退休金適用均薪規定；亦適用第79條及第81條規定。

3.支領月退休金者，適用第38條替代率上限規定；亦適用第71條、第72條

（暫停發給月退休金）及第76條至第78條（停止發給月退休金）規定。

4.支領月退休金者於支領期間亡故時，其遺族不適用遺屬一次金或遺屬年

金規定。

八、制度轉銜：年資保留、併計(§86-87)

年資保留、年資併計其他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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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離婚配偶退休金請求權(§83-84)

重點項目 規範內容

基本條件
1.婚姻關係基本年限：2年
2.配偶無工作或其適用之退休規定有相同分配規定(互惠原則)

分配項目
及額度

1.限以一次退休金標準計算一次給與
2.分配比率按婚姻關係期間占公職期間部分之比率1/2計算
3.分配比率顯失衡平時，得聲請由法院裁定

排除對象
1.命令退休或本法施行前已退休者，不適用
2.本法施行前已離婚者，不適用

喪失資格 離婚配偶有第75條所定喪失退撫給與權利情形者

請求權限
制及時效

1.請求權不得讓與及繼承
2.自知悉有分配請求權時起，2年間不行使而消滅。但自法定財產制或
共同財產制關係消滅時，逾5年者，亦同

發給方式
1.以離婚時先協議為原則
2.協議不成，再向退休金支給機關請求一次發給(代發之意)；之後再由
支給機關從退休人員退休金中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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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離婚配偶退休金請求權

1.婚姻關係 10
2.婚姻關係占公職 2
3.退休總年資(純新制) 30
4.婚姻關係占公職比率 2/30
5.以625薪點退休為例 625薪點

離婚配偶
得請求分配

總額

每月俸額 一次退休金總額
被分配比率
(2/30*1/2) 得請求分配總額

47,080 4,237,200 3.33% 141,099

擇領一次退
休金者

原發一次退休金 應被扣減總額 實領退休金

4,237,200 141,099 4,096,101

擇領月退休
金者

假設原領月退休金
每月按應扣
減比率扣減

每月應扣減金
額

每月扣減後月
退休金

扣減完畢期
數(月)

扣減完畢
期數(年)

49,434 3.33% 1,647 47,787 85.67 7.1

案例：婚姻關係占公職2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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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離婚配偶退休金請求權

1.婚姻關係 15

2.婚姻關係占公職 15

3.退休總年資(純新制) 30

4.婚姻關係占公職比率 15/30

5.以625薪點退休為例 625薪點

離婚配偶
得請求分配

總額

每月俸額 一次退休金總額
被分配比率
(15/30*1/2) 得請求分配總額

47,080 4,237,200 25% 1,059,300

擇領一次退
休金者

原發一次退休金 應被扣減總額 實領退休金

4,237,200 1,059,300 3,177,900

擇領月退休
金者

假設原領月退休金
每月按應扣
減比率扣減

每月應扣減
金額

每月扣減後月
退休金

扣減完畢期
數(月)

扣減完畢
期數(年)

49,434 25% 12,359 37,075 85.7 7.1

案例：婚姻關係占公職1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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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再任公職停領月退休金(§77)

法定基本工資

公
職

行
政
法
人

政政
府
捐
贈
之
財
團
法
人

轉
投
資
公
司

私
立
學
校

優存

月退

例外
(§78)

1.受聘(僱)執行政府因應緊急或危難事故之救
災或救難職務。

2.受聘(僱)擔任山地、離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
公立醫療機關(構)，從事基層醫療照護職務。



十一、年金制度滾動檢討機制(§97)

行政院會同
考試院建立
年金制度監
控機制

5年內檢討
制度設計、
財務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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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新進人員建立全新制度(§98)

112.7.1初
任人員建立
全新退撫制

度

由主管機
關賡續研
議中

是否採確
定提撥，
尚未定案

是否另立
新基金，
尚未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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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退撫條例施行日期

自公布日施行

育嬰留停年資

併計(§8Ⅳ)

退撫給與得設立

專戶(§69)

自107.7.1施行

除左列2條文以外
之其他條文

原退休條例及撫卹
條例不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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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規定

項目 過渡時間
遺屬年金制度(領有政府預算、
公營事業機構支給相當於退離
給與之定期性給付者，不得擇
領遺屬年金)

107.7.1施行1年後
自108.7.1以後亡故者適用

取消年資補償金
107.7.1施行1年後
自108.7.1以後退休者適用

再任私校職務每月薪酬總額達
法定基本工資者，應停發月退
休金及優惠存款

107.7.1施行之日起之下一
學年度(自107.8.1以後再
任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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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處年金改革專區

年金改革
試算器

條例重點
規定

退休所
得影響
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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